
保險契約遭法院或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扣押或終止契約)之說明 

壹、為什麼我的保險契約會被法院強制執行？ 

有關保險契約能否被強制執行的問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於 111 年 12 月 9 月做出 10
8 年度台抗大字第 897 號裁定：「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
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 
前述裁定指出：要保人繳交保險費累積而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做為計算基準之保單現
金價值(下稱保單價值)，依保險法之規定，要保人終止契約時可以請求保險公司給付解約
金，或向保險公司辦理保單借款等，享有將保單價值轉換為金錢給付之權利，此等財產權，
因為不是㇐身專屬之權利，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既然是債務人的財
產，所以可以做為強制執行的標的。 
所以，如果有積欠債務(包含：稅捐、健保費、勞保費或罰款等公法上之債務)，債權人或
行政機關依法對債務人(義務人，以下同)的財產(包括保險契約)申請強制執行。 

貳、保險契約被強制執行後，會有哪些權利受影響？ 

債權人針對債務人所投保或債務人為受益人之的保險契約申請執行後，執行機關將會依
債權人的申請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該保險契約之債權或為其他處分，扣押
禁止的範圍及效力分別為： 
㇐、保險契約債權：包括債務人基於保險契約之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所生之債權，

如保單價值準備金、保險給付、解約金、紅利及其他依保險契約所得領取之各項金錢。 
二、其他處分：包括變更要保人、指定或變更受益人、實行保單借款及其他讓與或設定負

擔等行為。 

執行機關核發扣押命令並確認已扣押之保險契約債權後，函知債務人擬代位要保人終止
要保人投保之保險契約並限期請債務人表示意見，如果債務人未表示意見或聲明異議，執
行法院將續行核發下列執行命令，以保險金債權清償債務： 
㇐、終止要保人投保之保險契約並核發收取命令：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收取命令，直接

向保險公司收取以債務人所得領取之各項保險金、紅利、年金、滿期金或投資型保險
之投資收益等債權。 

二、終止要保人投保之保險契約並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保險公司將債務人所得領取之各項
保險金、紅利、年金、滿期金或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收益等債權金額支付執行法院，再
由執行法院分配給各債權人。 

參、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不得扣押相關規定： 

為兼顧債務人及債權人之權益，並不是所有債務人投保或為受益人的所有保險契約都可
以強制執行，依照 114 年 6 月 20 日實施之保險法修正規定，不得扣押的標的有： 
㇐、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未超過最近㇐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點二倍計算之六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 
二、「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條件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 



三、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四、傷害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 

肆、我的保險契約被強制執行，該如何救濟？ 

保險契約㇐旦被法院扣押後，執行機關於裁量是否代位行使終止保險契約時，為求審慎，
應給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因此，債務人如果有得主張停止執行程序或
要主張權利時，應該向法院聲明異議或與債權人協商處理，常見債務人可向法院申請停
止執行或聲明異議的情形有： 
㇐、否認對債權人負有債務或已經清償。 
二、已聲請更生、清算或破產。 
三、經消債法院裁定保全處分。 
四、經消債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 
五、被扣押的保險契約(或保險給付)是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如

醫藥費等)：債務人得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向法院提出相關證明(如保險契約、繳交
保費證明、診斷證明書、最近㇐年之財產所得清單等)，證明難以維持生活，請求減
少或免為執行。【異議狀參考範本詳附件㇐、二】 

債務人名下具有保單價值之人壽保險契約是否具備終止保險契約「必要性」，為執行機關
審酌權限，如欲保留保險契約，仍應請債務人儘速清償債務或與債權人債務協商為宜，避
免影響自己或家人的權益。 

伍、利害關係人可以代償以取得保險契約嗎(介入權之行使)？ 

依修正後保險法第 123 條之 2 規定，符合下列身分者(以下稱介入權人)，可以代債務人
清償解約金額度之債務後，變更為新要保人： 
㇐、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者。 
二、要保人具名指定之受益人。 
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配偶、父母或子女。 

行使介入權，除身分須符合前述規定外，另外需履行的條件有： 
㇐、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書面同意。 
二、向執行機關或執行命令所指定之人支付以保險契約終止後預計可獲保險公司償付之

解約金額度。 
三、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 

介入權行使之期限： 
㇐、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人壽保險契約經扣押、要保人受破產宣告或經依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或更生程序等，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 
二、例外規定：保險法 114 年 6 月 20 日修正施行前，保險契約已遭扣押、要保人受破

產宣告或經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或更生程序，且保險事故尚未發生
者，114 年 9 月 20 日前。 



陸、哪裡可以提供我有關強制執行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各縣市政府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 
二、各地方法院訴訟輔導科。 
三、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如符合條件，更可進㇐步獲得免費的律師協助，詳細資

訊請上法律扶助基金會官方網站 http://www.laf.org.tw 查詢，建議先以電話預約預
約專線：4128518(市話直撥/手機加 02)。 

行政執行案件(執行機關為行政執行署各分署)，請洽詢執行機關。 


